
关于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的通知
为加强学术规范建设，维护良好的学术道德，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文件精神和《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及管理办法（试行）》（浙工大研[2011]11号）的相关规定，决定对拟申报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检测，具体实施办法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测对象
所有申请答辩的研究生，包括在职攻读专业学位人员、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

二、检测实施部门

查重检测部门为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图书馆出具学位论文检测结果。

三、论文提交方式
研究生在论文送审前需向所在学院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包括论文所有内容。文件名为：姓名_学号_论文题目.doc。
四、检测结果处理
检测结果以复制比表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通过

论文文字总复制比小于20%，且段复制比小于30%的为通过，研究生可以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二）不通过

1. 论文文字总复制比在20%和50%之间，或段复制比在30%和60%之间，研究生需对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签字认可后进行论文复检，复检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2. 论文文字总复制比大于50%，或段复制比大于60%，研究生需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至少半年后方能申请论文复检。
五、检测时间安排

待检测学位论文需在规定的时间（一般在论文送审前一周）提交所在学院，学院统一收齐后交图书馆检测。每篇学位论文可在送审前免费进行查重检测一次，未通过的论文需填写《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二次查重申请表》（附件2），经导师、学院同意，可以复查一次。
六、检测结果异议处理

如对学位论文检测结果持有异议，研究生可提出书面申请（详见附件：《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结果申述表》）、导师签字，由各学院分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理和裁决。

七、其他

研究生院将对答辩后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抽查，查重检测不合格的仍视为不通过。
                                                  研究生院

                                                2012年10月12日 
附件1：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结果申述表

	所在学院
	
	学生类别
	

	学  号
	
	学生姓名
	

	专  业
	
	导师姓名
	

	论文题目
	

	论文检测总复制比
	
	论文检测段最大复制比
	

	论文作者对检测结果的异议：



	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分委员会意见：
□论文中的重复文字为正常引用，无需修改论文。
□论文中的重复文字为非正常引用，需修改论文。
（其它意见）
                    分委员会主席签字（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注：学生类别分为：博士、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同等学力、高校教师、中职教师。
附件2：

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二次查重申请表

	所在学院
	
	学生类别
	

	学  号
	
	学生姓名
	

	专  业
	
	导师姓名
	

	论文题目
	

	一次论文检测总复制比
	
	一次论文检测段最大复制比
	

	论文修改情况：



	导师意见：
                                          签名：
                                     （所在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注：学生类别分为：博士、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同等学力、高校教师、中职教师。







